
金門縣政府建設處作業流程說明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金門縣政府協助檢視建照審查作業 

承辦單位 建築管理科 

作業流程

說明 

一、 申請人依建築法及相關法令，檢附各項所需文件向福建金

門法祖地區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公會）提出申請。 

二、 由公會針對起造人應檢附資料書面審查。 

三、 書面審查合格後由公會彙整後定期於每周二函送本府；不

符者則退回修正。 

四、 由承辦單位針對公會函送之執照案進行審查及核發；不合

格者限期修正或缺失過多者予以函退。 

五、 經起造人繳交相關規費後核發執照，並納入後續抽查作業

範圍。 

控制重點 一、 申請人是否依規定備齊申請書件。 

二、 控制重點包括： 

(一)申請文件完整度(漏件及逾期時效)。

(二)審查會議時間。

(三)核可文件核發時效。

法令依據 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 

使用表單 





金門縣政府建設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建築管理科 

作業類別（項目）： 金門縣政府協助檢視建照審查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申請受理分案處理階段 
(一)起造人所附文件是否備齊並

提送公會。
(二)是否需補充資料及說明及登

錄建築管理系統並造冊。
(三)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行政與技術協助檢視作業 

(一)申請文件是否需補件或補充

說明。

(二)是否符合建築法及相關法

規。

(三)是否屬於公共眾使用建築及

提送綠建築、室內裝修審查。 

(五)是否確實進行地籍圖套繪列

管。

(六)承辦人員是否依據建築法及

相關法令審核。

(七)起造人是否依據審核缺失進

行改善。

(八)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三、執照核發及後續抽查 

(一)是否依據申請案現辦日期予

以核發。

(二)後續有無召開抽查作業。

(三)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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